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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要約或誘使任何人士收購、認購或購買任何證券的邀請。 

 

 
Lenovo Group Limited 聯想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2） 

 
完成與電訊盈科有限公司訂立的戰略合作 

 

  
 

獨家財務顧問 
 
 
茲提述聯想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6月14日的公告（「該公告」）。除文

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購股協議載列的所有條件已經落實或豁免，與電訊盈科有限公司訂立的戰略

合作已於2022年8月12日完成。 
 
完成 
 
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於完成時按發行價向賣方代理人配發及發行86,424,677股新股份，以

償付1.0億美元（相等於約7.8億港元），即總對價的股份部分。按照一般授權發行的對價股份

佔本公司緊隨該配發及發行後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約0.71%。 
 
完成後，本公司持有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的80%權益及電訊盈科網絡服務的 20%
權益，電訊盈科有限公司通過賣方間接持有電訊盈科網絡服務的80%權益，而電訊盈科網絡服

務持有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的20%權益。完成後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根據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備考財務數

據，按照上市規則第14A.09 條，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為本公司的非重大附屬公

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不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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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董事會欣然宣佈作為滿足購股協議中的部分先決條件，於完成或之前，本公司：(i) 與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和電訊盈科網絡服務各自訂立股東協議；(ii) 就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向電訊盈科企業方案提供若干過渡服務訂立過渡服務協議；(iii) 就賣方向

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提供若干過渡服務訂立過渡服務協議；及(iv) 就賣方保證

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收入金額訂立保證收入協議。 
 
保證收入協議  
 
根據保證收入協議，賣方向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保證，由2022年8月12日至2025
年12月31日，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及其附屬公司向享用服務的公司，當中包括電

訊盈科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電訊盈科企業方案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除外）及彼等聯屬公

司，收取費用從而產生的總收入將會不少於407.3百萬美元。 
 
如果總收入與保證收入出現差額（如有），賣方將於保證期結束後向PCCW Lenovo 
Technology Solutions支付一筆相等於相關差額乘以1.5的款項。  
 
本公告所載美元與港元之兌換為1美元兌7.80港元，並非代表港元可實際按該匯率兌換為美元
或根本不可兌換。 
 

 承董事會命 
聯想集團有限公司 

楊元慶 
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2022年8月12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元慶先生；非執行董事包括朱立南先生及趙令歡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包括 William O. Grabe 先生、William Tudor Brown 先生、楊致遠先生、 Gordon Robert 
Halyburton Orr 先生、胡展雲先生、楊瀾女士、王雪紅女士及薛瀾教授。 


